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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试行）

（2005年 8月 25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推进依法治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究生

和本科、专科（高职）学生。

第三条 学生对学校做出的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

违纪处分有异议的，可以提出申诉。

第二章 申诉处理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学校成立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申诉处理委员会），处理学生提出的申诉。

第五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成员为 11—15人，设主任委员 1人，副

主任委员 1—2人，由分管校领导担任，委员由学校办公室、学生工作
处、教务处、纪委、研究生处、校团委、监察处、保卫处等部门和相关学

院负责人、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

申诉处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监察处；各学院、各职能

部门要积极配合申诉过程中的审核调查工作。

第六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的职责：

（一）受理申诉人的申诉；

（二）对学生申诉的问题进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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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出处理结论;

（四）代表学校接受湖北省教育厅质询。

第三章 申诉处理工作程序

第七条 申诉处理程序由提出申诉、受理申诉、复查和作出处理

结论等环节组成，依次进行。

第八条 学生对处分决定或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决定

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申诉要以书面形式，写明申诉理由及要求，直接送交申诉处理委员会

办公室。

第九条 申诉受理的条件：

（一）申诉书应当在规定的申诉期内提交申诉委员会办公室；

（二）申诉书应当由学生本人或代理人以书面形式提出；

（三）申诉书应当写明提出申诉的事实、理由及其申诉意见。

第十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接到申诉书后，对申诉人的资格

和申诉条件进行审查，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做出如下处理：

（一）对于符合申诉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进行登记；

（二）对于不符合申诉受理条件的，向申诉人作出不予受理的答复。

第十一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决定受理的学生申诉进行复查，并

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对受理的申诉进行全面调查

核实，将复查结论告知申诉人。需要改变原处理决定的，由申诉处理

委员会提交学校重新研究决定。

第十二条 申诉复查结论要对警告、严重警告等处分决定进行变

更、撤销的，由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意见，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决定；要

对记过、留校察看处分决定进行变更、撤销的，由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

意见，报学校分管领导审核决定；要对开除学籍处分和取消入学资格、

取消学籍、退学处理决定做出变更、撤销原处理决定的，由申诉处理委

员会提交学校校长会议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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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申诉复查结论由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告知申诉人

和原决定作出机构。

第十四条 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

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湖北省教育厅提出书面申诉。

第十五条 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在对学生申诉作出复查决定时，

应有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到会，且应获得实际

到会成员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同意，方为有效。

第十六条 在申诉和处理期间，原处理决定继续有效。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接受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港澳台侨学生、留学

生的申诉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申诉处理委员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5年 9月 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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